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內廠商回饋金暨遺失物捐款獎助（勵）學金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12年 3月 17日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 

 

一、為使校內廠商回饋金/禮券暨遺失物捐款有效使用及管理，特訂定本要點。 

二、經費來源： 

（一）城市聯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餐廳）回饋金。 

（二）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回饋金。 

（三）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回饋禮券。 

（四）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園遺失物捐款。 

三、申請資格： 

（一）助學金（回饋金暨遺失物捐款） 

1、本校具有正式學籍學生。 

2、經濟不利或突遭變故致經濟陷於困境者。 

3、未重複請領本校家庭遭遇變故學生助學金或學生急難慰問金等相關助學金

者。 

（二）獎勵金（回饋禮券） 

本校表現優異學生社團。 

四、申請文件： 

獎學金及助學金之申請，每學期以一次為原則。 

（一）助學金（回饋金暨遺失物捐款） 

1、申請表乙份（如附件一）。 

2、經濟不利或家庭特殊狀況證明文件。 

（二）獎勵學金（回饋禮券） 

1、申請表乙份（如附件二）。 

2、表現優異證明文件。 

五、本要點經學務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實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內廠商回饋金暨遺失物捐款獎助（勵）學金 

助學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個人

資料 

姓名  學號  

身分證號  手機  

學院  系所/年級  

戶籍地址  

常用信箱  

身分別 
(可複選) 

(需附證明) 

□身心障礙學生    □身心障礙子女   □原住民學生      □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學生  □新住民子女     □大專弱勢助學生  □特殊境遇家庭 
□家庭突遭變故致使經濟陷入困境並通過學校認定學生 
□懷孕學生或扶養未滿 3歲子女之學生 

匯款帳戶 

□郵局名稱：           局號：                 帳號：                  

□第一銀行  □其他 銀行名稱：                 分行：                  

                   銀行帳號：                                         

家庭 

狀況 

（含父

母、配

偶、子

女、兄

弟 姊

妹） 

稱謂 姓名 年齡 歿 病 健康 工作單位/就讀學校及職稱 

       

       

       

       

       

家庭

狀況

概述 

 

備註 

1、本項申請所蒐集個人資訊(含歷年成績、缺況情形、獎懲紀錄等)，將作為校內獎助學金
發放、校務研究及填報相關助學業務之目的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不做其他用途。 

2、申請人所填報與提供之資料一切均為屬實，若有任何不實或偽造情事，願放棄申領資格；
若已領取，則願無條件全數繳回補助金額，並負相關法律責任。 

3、申請人願配合領取補助費用相關程序，若無法配合視同放棄。 
我同意上述內容並提供個人資料供學校辦理相關助學業
務使用。 

立切結書人：申請人                    簽章 

導師簽章： 
 
 

審查 □審查通過，核給補助                           元   □審查未通過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學務長： 



附件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內廠商回饋金暨遺失物捐款獎助（勵）學金 

獎勵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申請人姓名  申請人職稱  

申請人分機  申請金額  

用途說明 

活動名稱： 

社團名稱： 

法規要點：□無  □有                                              

 

申請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審查結果 □審查通過，核給                   元   □審查未通過 

領取人姓名  領取日期      年     月     日 

領取名冊 □已附社團領取名冊影本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學務長： 

 


